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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2024 年度）

核查机构（盖章）：嘉兴公信节能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核查报告签发日期：2025 年 03 月 04 日



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名称
嘉兴市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

塘汇街道九里亭路 36 号

联系人 张宸睿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3165816632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名称是否是委托？ 是 否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C2614）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是独立法人 是 否

核算和报告依据

《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

办气候函【2022】111 号）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1178.04tCO2 -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嘉兴市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 号）和《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嘉兴市汇通科技有限公司未纳入碳交易核查序列内，暂未对监测计划进行备案，故不涉及排放

报告与已备案监测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2、排放量声明

2.1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嘉兴市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涉及

二氧化碳一种气体，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0tCO2e，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为 0tCO2e，净购入

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1178.04tCO2e，净购处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0tCO2e。由上得，排放

总量为 1178.04tCO2e。

嘉兴市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排放类型
温室气体本身

质量(t)

温室气体排放当

理(tCO2e)
误差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 - -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 - -

工业生产过程 HFCs 排放 - - -

工业生产过程 PFCs 排放 - - -

工业生产过程 SF6排放 - - -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 2104.84 2104.84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1178.04 0%



2.2 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嘉兴市汇通科技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有机化学原料制造（C2614），

在《关于做好 2019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

办气候函【2019】943 号）》（简称“943 号文”）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但

2013 至 2019 年任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均未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

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嘉兴市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的排放量为 1178.04tCO2e，2023 年度的排放量为

905.89tCO2e，2024 年度比 2023 年度增涨 272.15tCO2e，增涨 30.04%。同时发现 2023 年总产量为

2167.04t（不含副产），2024 年总产量为 1524.54t（不含副产），2024 年主要产品总产量同比

2023 年增涨 49.29%；2023 年总产值为 4465 万元，2024 年总产值为 5105 万元，2024 年总产值同

比 2023 年增涨 14.36%；2024 年度工业增加值同比 2023 年度增涨 46.54%，2024 年度的单位工业

增加值碳排放量比 2023 年度的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下降 11.26%。

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嘉兴市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描述。

核查组长 朱浩 签名 日期 2025.3.4

核查组成员 周良莲

技术评审人 呙焱荧 签名 日期 2025.3.4

批准人 周良斌 签名 日期 2025.3.4


